國科會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作業說明

96.8.13核定
一、依據

依據行政院院臺經字第0950052617號函准「2015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經濟建設委員會責成本會辦理「專業人才海外培訓計畫」而擬訂。
二、目的

為推動國內學術界與國外產業合作研究，進行研究人員實質互訪交流，並選送國內優秀學生赴國外產業機構或應用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國外合作機構），進行新技術研習及專業培訓，以作為國內發展新興產業時之種子部隊。
三、申請資格

符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人資格之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其他經過本會認可之研究機構之專職人員得為計畫主持人，並得以其執行中之專題研究計畫為基礎申請本計畫。

國外合作機構以外國合法公司並設有研發部門者，或與產業相關應用研究機構為限。

四、補助類型

1. 人員互訪：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內研究人員為聯繫、協商及進行實質合作研究所需之人員互訪，包含我方學者專家與國外合作機構研究人員之往來互訪。

2. 人才培訓：合作研究計畫下之碩、博士生及博士後人才培訓，選送國內研究生及博士後赴國外合作機構研習及培訓。

五、補助內容

1. 人員互訪：

(1) 補助項目：

A.我方出國訪問：補助往返交通費、生活費及相關辦公費用。

B.國外專家來台：補助在台期間生活費。

(2) 每次互訪至多補助20人日，每人以7日為限。

(3) 同一合作組合，每年以互訪各一次為限。

2. 人才培訓： 

(1) 補助項目：包括往返機票費、月支生活費、健康保險及綜合補助費等，以核定之研習期間使用經費為限。

(2) 補助人選：由計畫主持人選定出國研習之碩、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後研究人員，該員應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計畫執行機構就學或工作一年以上，且不得為在職進修學生。同一合作研究案每年以補助5人為限。

(3) 補助期間：3個月以上至1年為限。

六、申請方式

1. 計畫主持人應以書面方式申請。請將下列申請資料含電子檔一式二份，隨計畫主持人服務單位公文提送本會。
2. 計畫主持人得分別申請人員互訪或人才培訓單項補助，或併為一項計畫案提出申請。

3. 申請資料：

(1) 人員互訪：

· 計畫申請書

· 短期互訪申請表

· 計畫主持人及互訪人員之個人資料表及履歷表

· 足以證明國外合作機構為合法公司或產業相關之應用研究機構，且正式編制內設有研發部門之相關文件

· 國外合作機構之邀請函

(2) 人才培訓：

· 計畫申請書

· 國外研習計畫書

· 計畫主持人及研習學員之個人資料表

· 語言鑑定機構出具之研習學員外國語文能力證明或留學國之學位證明

· 研習學員之碩、博士班在學成績單

· 計畫主持人或研習學員指導教授出具之資格證明及研習同意函

· 國外合作機構同意接受前往研習之證明文件

· 足以證明國外合作機構為合法公司或產業相關之應用研究機構，且正式編制內設有研發部門之相關文件

4. 申請時間：隨時受理申請。惟人員互訪請於預訂出訪日期二個月前提出申請，人才培訓請於預訂研習開始日期三個月前提出申請。

七、審查標準

1. 合作研究主題對台灣產業的重要性、創新性、及產學合作之必要性
2. 台灣研究團隊之產業技術研究經驗

3. 國外合作機構之研發能力、提供研習機會及相關支援程度等
八、注意事項

1. 本計畫係補助跨國產學合作研究人員之交流互訪及人才培訓部分經費。為執行共同研究計畫所需之其他費用應由計畫主持人自籌。
2. 本計畫之經費補助項目、額度及報銷作業，均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中央政府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本會「國外學者專家來台從事雙邊科技合作活動生活費標準表」及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等相關規定處理。計畫主持人得於計畫核定後，經由服務單位備函向本會請領補助費用。

3. 計畫主持人應全程參與及督導計畫之進行，並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三個月內，經由服務單位備函繳交書面成果報告二份（附電子檔），同時辦理經費報銷作業。

4. 相關申請表格（含計畫申請書、互訪申請表等）請逕至本會國合處網站下載(http://www.nsc.gov.tw/int/lp.asp?ctNode=1214&CtUnit=876&BaseDSD=7)。
九、聯絡人

本案由國合處承辦雙邊合作業務所有同仁共同推動，以促成跨國產學合作案。

有關申請補助及核定事項，聯絡窗口為國際合作處李蕙瑩研究員，電話：02-2737-7150，電子信箱：vvlee@n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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